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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彩鹏(壮族)

2020 年鼠年春节暴发的新冠疫情来势汹
汹，为了防止疫情的不断蔓延，政府出台了严
格的防控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在疫情防控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的严格性，执行
中势必会限制到公民正常的自由、企业正常的
生产经营等权利，因而引发业界和民众对这些
防控措施合法性的质疑。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
面加以论述，以解除民众疑虑，增强民众依法
战“疫”信心。

一、战“疫”中党的领导与依法战
“疫”是否矛盾？

战“疫”中，一系列疫情防控决策和措施
的出台，广泛地影响着民众的生产生活，人民
群众强烈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存在，因而有人觉
得，战“疫”靠的是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指挥，
法的意义和作用不大，因而得出了“党大于
法”“权大于法”的结论。

要厘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党的领
导和依法治国、依法战“疫”的关系。

1.党的领导是依法战“疫”的根本保证
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

组织领导，体现为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
持司法、带头守法。

在此次“战疫”中，中央成立了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国战“疫”
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战“疫”打响后，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专门听
取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印发了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对疫情的防控特
别是对患者的治疗工作进行反复研究、部署、
动员，发挥了党在疫情防控战“疫”中的领导
作用。

至今为止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了二十多次会议，贯彻习总书记讲话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进一步部署疫
情防控工作；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
防控 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等
通知，出台了很多防控措施来指导战“疫”工
作。比如全国资源的调配、医护力量和医疗物
资的保障、生活必需品的确保供应、雷神山火
神山医院的建设、发热病人的诊断和及时诊
治、复工开学时间的调整、科学防控、物资征
用、方舱医院的调用、对口支援武汉的部署、
公路交通的畅通、错峰开学错峰出行、跨境输
入输出的防范、复工复产等方面，都作出了决
策和部署，对疫情防控起到了组织领导和指挥
的作用。

综上，党的领导是这次抗击疫情取得阶段
性重大成果乃至最后胜利的坚强保障。没有党
的正确领导，战“疫”要在短时间内取得阶段
性成效几乎是不可能的。

2、依法战“疫”是党领导人民战“疫”
的基本方略

全面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
基本方略。战“疫”的过程，也是依法治

“疫”的过程。
战“疫” 中的决策和措施是依据 《宪

法》《行政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
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行政强
制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
规作出的。比如《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
时采取下列措施，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
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
定； 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
离治疗；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
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
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拒绝隔离治
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
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
施。可见，战“疫”的过程也是依法防控依法

治理的过程。
3、战“疫”能迅速取得重大阶段性成

效，是党的领导和全面依法治“疫”高度统一
的成果

2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讲话时强调：

“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
加强风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
防控措施，防止疫情蔓延。”讲话体现了党的
领导与依法战“疫”的高度统一。

二、“隔离”等强制措施是否侵犯了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权利？

本次战“疫”中，各级各地人民政府都出
台了严格的居家隔离措施，包括不串门、不集
聚，尽量不外出、外出必须戴口罩，外地返回
人员居家观察 14天，设岗排查，对进入人员
进行询问、登记、测体温，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等。由于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
自由等权利，现实中出现了一些暴力抗法现
象，比如 2月 8日广西某县张某未佩戴口罩欲
直接进入小区，拒绝配合并辱骂、恐吓、推打
工作人员、试图破坏门禁杆，被以妨害公务罪
定罪量刑十一个月。“隔离”等措施是否限制
和侵犯了我们的人身自由？它的合法性如何？

宪法和法律都赋予公民享有很多权利，其
中《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
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
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如 《宪法》
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
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
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
利”。

“隔离”等措施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
个人自由、企业生产经营等权利，但其终极目
标却是为大众的自由、生命和社会秩序等社会
公共利益，公民不能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权
利牺牲社会公共利益。何况这些隔离等措施也
是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的，其本身也是法律法
规，具有法律效力，公民必须遵守。

三、疫情防控期间村居设卡、堵
截、堵路、封路的措施合法性如何？

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各地为了做到严
防死守，坚决防止疫情在本地的蔓延，各村、
各居民小区都采取了设卡、拦截、堵路、封
路、测体温等防控措施。那么，如何看待这些
防控措施的合法性问题？

1、实施上述防控措施的法律依据和决定
权问题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可以采取“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
所”等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突发事件应对
法》第五十条规定，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组
织处置工作的人民政府，采取“封锁有关场
所、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限制有
关公共场所内的活动”等应急处置措施。《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指挥部必要时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
离，并可以依法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锁”。根
据以上法律法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权
作出对各村、各居民小区设卡、拦截、堵路、
封路的决定。

2、上述防控措施的执行权问题
上述防控措施的决定作出后，政府可以授

权由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执行，各村民
委员会、居民委员履行在本村、本居民小区执

行设卡、拦截、堵路、封路的职责，并有权组
织本村村民（居民）参与传染病防控，协助有
关部门、卫生医疗机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和
报告、人员的分散隔离等工作。

3、实施上述防控措施的适度性问题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为了防止外来人员

携带病毒在本村、本居民小区内传播，村民委
（居民委） 采取上述措施禁止外来人口进入，
是为了保障村民（居民）的生命健康，是合法
有效的。但是，“即便在应急状态下，公权力
也不可为所欲为，其行使须符合一定的限度并
遵循行政法基本原则”。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做好公路交通保通保畅工作 确保
人员车辆正常通行的通知》的要求，严禁擅自
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严禁阻断国省干线公
路，严禁硬隔离或挖断农村公路，严禁阻碍应
急运输车辆通行，严禁擅自在高速公路服务区
和收费站、省界和国省干线公路设置疫情防控
检疫点或检测站。因此，在采取上述防控措施
时，要做到科学设卡、堵截、堵路、封路，留
出生命通道，切不可把道路封死导致阻碍及时
救治，否则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厘清以上法律问题，有助于帮助民众理解
“职权由法出”的道理，增加对政府依法防控
的理解和认同，自觉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切不
可擅自冲卡、暴力抗拒检查，否则要承担法律
责任。

四、战“疫”中运用大数据等技术
追踪个人信息是否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

本次战“疫”规定有严格的信息登记和汇
报制度，为了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政府启动了
大数据技术追踪管理公民个人信息。比如，追
踪到河南郑州一名从意大利看球回来的郭某
鹏，隐瞒病情、症状和过往史，到家没有自觉
隔离，致使很多人被隔离，现已经被定罪量
刑。

那么，什么叫“隐私权”？政府基于防控
目的运用大数据追踪公民行踪，有没有侵犯到
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对隐瞒病情、症状或过往
史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罚？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
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
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
权。但是，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我国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
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防控措
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鉴于本次疫情属于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关系到一个社会的
公共安全，公民个人在疫情期间的旅行史、
接触史，病情、症状等信息，关系到整个社
会防控体系的搭建和启用，并非属于不可触
碰的个人隐私。应当说，在疫情防控大局
下，一个人是否去过疫情高发地区、有无与
相关人员接触等，均属于十分重要的公共信
息，有关防控机构有权调用，公民也有及
时、如实汇报的义务，这既对个人的负责，
更是对公众的负责。因此隐瞒病情、症状或
过往史，不仅违反了道德义务，更是违反了
法律义务，应该受到法律处罚。

五、如何看待“战疫”期间学校延
迟开学的决定？决定是否侵犯了公民的
受教育权？

鉴于今年鼠年的新冠疫情，教育部作出了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前不得开学”的决定，学
校开学一推再推。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传染
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
采取紧急措施，作出停工、停业、停课的通

告。可见，迟延开学的决定是有法律依据的，
决定本身并没有违法。

六、如何看待公职人员在本次“战
疫”中的失职渎职行为？

本次战“疫”，再次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毋庸置疑。
但是，战“疫”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党员干
部失职渎职的现象。比如湖北武汉市洪山区民
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司某对疫情防控工作认识
不到位、管控措施不力，落实上级部署不坚
决、不及时，对多人感染新冠肺炎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黄石市黄石港区覆盆山社区民政专干
陈某瑶在疫情防控期间无故脱岗、临阵脱逃
等。以上人员及其它失职渎职人员都受到了党
纪国法的处罚。

针对这些党员干部失职渎职行为，民众应
该如何看待呢？

1、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 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模范，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每
个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权由
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
力。

2、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级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牢记自己在疫情防控
中的责任，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扎实工作，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失职渎职是对自己身份和
工作的一种亵渎，是要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
的。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只要违法
犯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位居高位，都要受
到法律的追究。党员干部在履职的过程中失职
渎职，是对党的不负责，是对人民的不负责，
应该严肃问责，坚决予以追究和通报，这样才
能维护法的尊严。

厘清这个问题，有助于帮助民众理解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涵义，领导干部违法违纪一样
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罚，而且是严格严肃处
罚。领导干部不但要用好权，而且更要履好
职，要在用权履职的过程中体现共产党员的先
进性。对失职渎职的党员干部予以严肃问责并
予以通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勇于纠
错的决心。当然，拥有 9000万党员的中国共
产党，少数党员干部的失职渎职行为，并不影
响整支队伍的先进性。

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国家治理体
系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加强民众爱国
主义和法治教育的一次良好契机。在这次大
考中，我国的法治体系经受住了严苛的考
验，为战“疫“提供了强大的法治保障；依
法防控依法治理方面也交出了比较满意的答
卷，使得我国在这个重大的疫情面前，不但
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乱，反而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短期内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重大
成果，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大
提升了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当然，法治
短板和不足、漏洞和弱项还在，执法过程中
的程序正当性、执行适度性问题还有待纠
正。就像习总书记所说的，今后我们还要继
续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
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我国应对突发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提高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的能力。另外，还要加大公民普法工
作力度，培养民众尊法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
习惯，增强法治意识，培养法治思维，学会
理性看待各种法治问题，夯实依法治国社会
基础。

（本文作者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
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法学）

厘清战“疫”法治问题，
加强民众法治教育


